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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 

專題小組討論報告 – 青年 

 
日期： 二零零八年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六時半至八時半 

地點： 香港中環花園道美利大廈二樓二二九室 

  

出席者： 

 陳永健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督導主任  

 林輝先生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陳昭容女士 三十會成員 

 梁永泰博士 突破機構總幹事 

 馮丹媚女士 香港青年協會副總幹事 

 李耀基先生 香港專上學生聯會秘書長 

 黃何明雄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I.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運用電腦投影片簡介《淫褻及不雅物

品管制條例》(“《條例》＂)的檢討諮詢文件，並邀請與會者發表意見。 

 

II. 7 位出席者發表他們對《條例》檢討的整體意見： 

 

檢討《條例》的目的 

 

- 就檢討《條例》的目的，即保護兒童和青少年而言，在廿一年以來有

關的保護是否有效？主流意見認為規管式的保護，即在法例上堵截不

良資訊、及築起圍牆避免青少年及兒童接觸有關資訊等是有效的，但

事實上圍牆根本不存在。反之，規管式的保護所帶來的反效果是激發

青少年和兒童的好奇心去接觸不良資訊。就此，社會應重新思考如何

保護青少年，是規管式還是教育式？有意見認為光明正大的討論比築

起圍牆更有助健康的社會氣氛，而社會的討論可著重在規管及教育間

的平衡上； 

- 任何條例也不能百分百保護到青少年及兒童。在未來的日子，青少年

更容易得到多方面，不論好壞的資訊，所以社會應思考保護的方式：

是針對色情內容還是意識層面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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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的用意是好的，但就過往的經驗來看，一些曾在媒體上禁絕公佈

的物品最後也被解禁，可見社會有可能把本質上是文學或藝術作品過

份管制； 

- 認為訂立條例的目的不為完全防止陳冠希或鍾亦天事件，因為社會上

總有人挑戰這個法例及測試社會的接受能力； 

- 媒体自律遠遠比管制更有效； 

- 社會人士可以接受與 16、17 歲的年青人觀看色情資訊然後作討論，

但難以接受與小學一年班及二年班的小朋友作討論。由此可見，條例

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即保護青少年人，尤其是兒童。 

 

III. 與會成員就有關檢討提出的具體建議總結如下： 

 

1 定義 

 

1.1 社會轉變及定義的配合 

 

1.1.1 時代轉變，社會的容忍度有所寬鬆； 

1.1.2 假如條例以社會道德觀及共識作修改的基石，道德觀及共識會隨年

月而變，很多年過後條例也未必適用於當時的社會。 

 

1.2 參考外國的經驗？有關用累積案例去補充條例的討論 

 

1.2.1 歐洲人權法庭有淫褻及不雅這類的定義，但由於歐洲過往有案例累

積，所以他們可以不斷添加新的說明或指引。反觀香港過往二十一

年以來，淫褻物品審裁處 (審裁處) 的評級可謂兒戲。審裁處的評

級沒有解釋，缺乏像歐洲的經驗累積，所以很多決定到最後都無法

依從； 

1.2.2 應建議累積這方面的案例，並從案例間的改變作條例的補充； 

1.2.3 加拿大的條文是希望去防範性罪行。性罪行是指透過性作為一個工

具，或者在該層面上對他人進行一些剝削。由於每個人對可厭、不

雅及腐化等概念都持有不同看法，所以建議條例具體化及清楚指明

物品不該有性剝削會是較妥善的做法。至少這定義將對社會影響，

特別是在人權上的限制會減到最少。 

 

1.3 如何改善有關定義？ 

 

1.3.1 定義要靈活又清晰，讓公眾知道甚麼叫淫褻或不雅。定義不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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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會出現爭拗； 

1.3.2 不雅會令人聯想到色情，但其實要定性不雅可以有更多的考慮點，

例如厭惡性的、恐怖的或令人看過以後不舒服的等等； 

1.3.3 需要考慮究竟物品是屬於甚麼背景。曾有互聯網媒體 Inmedia 在

FLICKER 上取得一張女性全裸的相片，相旁的討論是有關相中的打

燈技巧及美感上的討論，但後來此網站被警告。意見認為由此案例

可引申出物品的背景對評級是重要的； 

1.3.4 在定義上可以有客觀的尺度，但難以有就意識形態上影響的估計。

例如一日本片在片頭時講述一個女士被人強姦作出反抗，但後來則

非常享受的樣子，這樣的意識形態究竟會否矮化女性？對年青人的

意識形態會否有深刻的影響？所以討論究竟是為了處理意識形態那

層次的討論？還是純粹一個客觀標準的討論？ 

1.3.5 公眾會明白有人透過挑戰條例令其更清晰；過往例如中大情色版事

件等都是社會不斷討論並下功夫去修條例，這是個正面的發展； 

1.3.6 一些召妓網站在網上的文字無任何色情成份，相片中的女孩子均不

會露點，但這類有機會牽涉犯罪及影響社會道德價值的物品，條例

又有否涵蓋到呢？ 

1.3.7 應該有指引去評核刊物或者互聯網上的物品是否淫褻或不雅。當指

引有共識後再向公眾報告有關案例讓他們得悉，公眾應該會比較包

容； 

1.3.8 機制可倣效老師改公開試的做法，即有一評審聯席，討論給予該試

卷 A 或 B 的原因。經過類似的過程，定期收集不同人的意見，令機

制有空間作不時更新。 

 

1.4 定義可否具體化？ 

 

1.4.1 認為具體條文有助日後出版商及互聯網使用者對條例的理解。假如

法例不清晰，任何人，特別是從事出版和係學術研究的人都有機會

觸犯條例。某些大學教授即使未有具體事例證明現時條例會影響他

們的學術研究工作，亦擔心假若他日的研究會有機會觸及到這些寬

闊的概念； 

1.4.2 法例原意上是限制資訊流通，它在某程度上對人權法案及基本法上

建議的權利是有一定的衝突。若果政府希望把條例的影響範圍縮到

最少，條例有需要具體化，好讓公眾知道在甚麼情況下不能夠行使

一些被付予的權利。但條文具體化未必等於收緊； 

1.4.3 可參考加拿大的觀點將定義具體化，例如列明某些考慮點 － 性

剝削、性罪行、殘忍及暴力的行為及牽涉到僱用兒童等等。這些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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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大慨涵蓋到某程度上主流社會的合理道德標準； 

1.4.4 無論評審員也好，指引也好，意見會質疑這班人擁有甚麼權力去制

定指引或審核法例。 

 

1.5 有否修正條例之必要？ 

 

1.5.1 認為執行程序上的補充與修訂比重新定義更重要； 

1.5.2 質疑淫褻及不雅應否需要重新去定義。意見認為條例愈多考慮點，

對將來的發展是沒有好處的； 

1.5.3 條例具體化意指甚麼？用文字當附加條例並清晰列明所有考慮點？

抑或有不同案例做補充？有意見認為任何文字也不能夠清楚列明所

有情況。文字會有爭拗，而法例亦從未完美，所以討論該側重如何

完善評審機制。 

 

2 審裁機制 

 

2.1 行政及司法功能如何分開？ 

 

2.1.1 建議應該將行政及司法完全分開，在行政部門執法之前，將懷疑物

品及刊物呈交； 

2.1.2 認為影視處可以給行政建議予出版商，或篩選無聊的投訴，而司法

程序去處理踩界或行政上不能決定的物品； 

2.1.3 建議成立一個獨立機構去作出評定工作。關於科學、文學、藝術或

學術都應成為一個標準。某行業或界別，和有代表性的社會人士或

會被邀請加入該行政機構。而當案件要到法庭裁判時就用回陪審員

制度； 

2.1.4 不贊成先由行政機關去做評級的工作，因為在大衛像事件中，始終

都是由行政機構的人參與，相關問題會繼續存在； 

2.1.5 提倡自動送審，及交給行政機關處理，但行政機關可以提供一些行

政建議，但這些建議是不應該有任何司法效力，如有任何爭議都應

該由法院決定，實行行政及司法權力分開。 

2.1.6 建議評審權交給司法機構，行政部門負責執法。當行政部門懷疑該

物品屬於淫褻及不雅類別時，物品將被呈上法庭，由法庭決定執法

部份的處理； 

2.1.7 贊成將現有審裁處變為一個完整的司法機關，在任何執法機關檢控

之前都應該先向司法機關取得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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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否採用陪審團制度？ 

 

2.2.1 經常有人質疑 300 人的代表性，所以贊成用陪審團那恆之有效、大

眾接受的制度； 

2.2.2 建議審裁方式應採用陪審團的形式及增加其人數，並且引入不同合

資格的人參與； 

2.2.3 亦有意見反對用某些功能組別或者行內專家組成的評審團。 

 

2.3 現今不同的媒體是由不同的機構去管理淫褻及不雅的定義，所以往往會

有混亂的情況發生； 

 

3 物品評級機制 

 

3.1 可參照電影檢查條例，如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等。在第二類中可分

三個級別，2A 為兒童不宜，2B 為青少年及兒童不宜，2C 則只準發布

予滿 18 歲人士，第三類則維持禁止發佈。 

3.2 不同媒體的評級機制應該一致，然後再看不同的媒體如何落實這些標

準，不應出現同一樣東西在某些媒體如印刷媒體有罪但在另一些媒體無

罪。 

3.3 由於市面應該沒有第三類級別物品的發佈，那公眾如何得知那類物品是

否真的不宜發佈予公眾？ 

 

4 新媒體 

 

4.1 傳統媒體 VS 互聯網 

 

4.1.1 傳媒需要中立，即社會不會對不同傳媒有偏異的處理手法。但社會

是否都接受互聯網該用上不同的守則？ 

4.1.2 互聯網運作和過往的傳統媒體不同，因為它全球化的性質，在管制

上有難度亦該有不同的處理方法。再者，管制互聯網的方法有很多

也是不可行的； 

4.1.3 條例追不上互聯網的發展。尤其是在發佈、複製或傳送的概念上，

現實世界或印刷媒體的框架不能直接套用在網絡世界裡； 

4.1.4 認為不同媒體的標準應該一致。因為當社會上有日新月異的發展

時，是否應花資源去為每項發展訂立新條例？ 

 

4.2 認為不要將所有網絡範圍都變成公眾，並要顧及市民的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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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媒體的主要用家為年青人，所以應多照顧他們的看法；另外，因為互

聯網變化太快，年青人容易誤闖條例的禁區； 

4.4 法例不宜過嚴，應盡量放寬； 

4.5 互聯網使用的概念轉變得很快。甚麼為之朋友，甚麼為之點對點，甚麼

為之分享，甚麼為之公眾，PP stream 涉及的公眾發佈，在互聯網上其

實難有界線去區分。這部份應多加討論； 

4.6 互聯網上的情色文學該怎樣規管？那些假若是文學創作，又會否有同樣

的規限呢？條例會否窒礙創意或自由發揮的創作哩？ 

4.7 互聯網服務供應商應該在合約清楚列明如發現在網上出現淫褻及不雅

的信息，有立即刪除的權利； 

4.8 認為家長或照顧者對兒童或者青少年使用網絡的關心度足夠與否比任

何的規管行為來得重要； 

4.9 網絡供應商（ISP）始終是屬於市場，政府是沒有權利去干預由 ISP 所

制定的黑名單。有人質疑黑名單的上訴機制該怎樣運作，另有意見指只

要政府不涉及其中，市場自會處理。 

 

5 沒有涉及執法工作此範疇的討論。 

 

6 沒有涉及刑罰此範疇的討論。 

 

7 宣傳及公眾教育 

 

7.1 社會教育，特別對於青少年這個界別是十分重要的。在管制及教育上社

會該取一個平衡，除了性教育外，應加強傳媒教育、批判思考、傳媒意

識、價值判斷、以及如何面對性有關的問題，例如對異性的尊重等； 

7.2 質疑學校的性教育已不能有效保護兒童受到淫褻及不雅物品的影響； 

7.3 世界變得太快，牽涉的層面及價值觀很多元亦比較亂，所以教育工作者

及社會工作者會覺得迷失。根據一個調查，普遍家長大多擔心子女長時

間使用電腦，並不是憂慮他們有機會在網上接觸不良資訊。在這樣的情

況下，教育工作如何做得更有成效？, 

7.4 家長與小朋友在互聯網上的認知相距太遠。家長已無法給予小朋友任何

方面的指導。 

 

8 總結 

 

8.1 定義方面與會者傾向用一個比較開放的態度去對待，但在定義上並未有

具體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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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贊同定義或者條例是在保護言論自由的基調下作出適當的管制或保護； 

8.3 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教育工作做得好，保護角色可以相對減少； 

8.4 應考慮行政及司法分開處理的方向，具體的處理方法各方有不同理解； 

提及關於使用互聯網的兩個原則，一個就是市場自由原則，另一個是自

律的原則；與會者不希望有一個中央管制系統去取代原本的市場運作埗

模式。 
 


